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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 

 
 

浙外院办〔2020〕3 号 
 

 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推荐 
第四届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 

为做好第四届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选树工作，根据第四届浙

江省“最美教师”评选活动组委会《关于开展第四届浙江省“最

美教师”选树活动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现就我校有关推选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1.以党总支（直支）为单位在全校范围内限推第四届浙江省

“最美教师”候选对象 1 名，于 5 月 18 日前报校工会（推荐报

告式样附后）。 

2.学校组织评选，确定 1 名推荐对象。 

3.校党委审定，公示，上报。 

如有不明事宜请与校工会、人事处联系。 

联系人：工会姚威，电话：88213081；人事处李震，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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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213014。 

 

附件：1.关于开展第四届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评选活动的通

知（浙教工〔2020〕6 号） 

2.第四届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候选对象推荐报告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  

2020 年 5 月 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月 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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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外院办〔2020〕3 号附件 1 
 

关于开展第四届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选树活动的通知 

（浙教工〔2020〕6 号） 

  

各市教育局、教育工会，各高校、高校工会： 

   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深入挖掘教师队伍中的最

美现象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，大力推进新时代师德师

风建设，营造尊师重教、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，激励广大教师始

终坚持“四个相统一”，争做“四有好老师”，当好“四个引路人”，

高水平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为全面实施教育现代化战略和高

等教育强省战略，奋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在浙江教育系统的生动实践做出积极贡献。现就开展第四届浙江

省 “最美教师”选树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领导 

指导单位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、浙江省文明办、中共浙江

省教育厅委员会。 

主办单位：浙江省教育工会、浙江省教育报刊总社、浙江电

视台教育科技频道。 

成立选树活动组委会，下设办公室（设在省教育工会），负

责选树具体工作。组委会及办公室成员名单见附件 1。 

二、选树范围 

全省各类学校中从事教学工作满 5 年的在职一线教师均可

参选。学校领导原则上不参选。已经获得过“最美教师”荣誉的

不再参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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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选树名额 

共选树第四届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10 名，提名奖 20 名。 

四、选树标准 

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并具备

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有坚定的理想追求 

立志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，坚定“四个自

信”，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积极投身建设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，热切追逐中国梦。 

（二）有高尚的师德情操 

始终坚守教师职业初心使命，模范践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，

奋力担当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 

（三）有无私的奉献精神 

在困难面前能挺身而出，冲锋在前，不计个人得失和安危，

有甘于奉献、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。 

（四）有强烈的改革意识 

始终遵循教育规律、紧跟时代潮流，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，

勇于创新，大胆实践，成效显著。  

（五）有精湛的教学技艺 

思想活跃，视野开阔，治学严谨，知识渊博，教学有方，业

绩突出。  

（六）有良好的评价口碑 

同行尊敬，学生爱戴，社会赞誉，组织嘉奖（近 2 年内，获

得过市级及以上的奖励，或者有较大社会影响力事迹、被主流媒

体宣传报道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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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选树步骤 

（一）推荐阶段（2020 年 5 月） 

1.名额：原则上各市所属县（市、区）各推荐 1名；考虑地

区规模和市直属单位因素，杭州、宁波和温州各增加 2名，其余

设区市各增加 1名，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2。高校中浙江大学推

荐 2 名，其他高校各推荐 1名。 

2.程序：各市、各高校要在本地区、本校内组织民主推荐并

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，并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正式上报。 

（二）评审阶段（2020 年 6 月-9 月） 

1.集中展示。在浙江省教育工会网站、浙江教育在线和浙江

教育报上展示候选人先进事迹。 

2.摄制专题片。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摄制“最美教师”

宣传片。 

3.网络投票。在浙江省教育工会微信号上进行网络投票，网

络投票将作为参考。 

4.专家投票。由专家投票选树。 

5.确定名单。第四届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选树活动组委会根

据专家投票和网络投票情况以及申报资料，研究确定最终名单。 

6.公示。在浙江省教育工会网站和浙江教育在线上公示 7

天。 

（三）表彰阶段（2020 年 9 月） 

举办单位联合发文通报，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对活动进

行系列报道。表彰大会另行通知。 

六、其他事宜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选树活动，按照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原

则，认真做好选树和宣传工作，于 5 月 31 日前报送申报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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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内容和要求见附件 3、4。报送材料时请同时以邮件形式报

送联系人 1名和具体联系方式，以便后期沟通联络。 

联系人：浙江省教育工会  高晓辉 

电话：0571-85118740，电子邮箱：zjsjygh@163.com 

地址：杭州市保俶路85号省工会办公楼214室，邮编：310007 

 

          第四届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选树活动组委会 

（浙江省教育工会代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0 年 4 月 27 日

mailto:zjsjygh@163.com，


 - 7 - 

浙外院办〔2020〕3 号附件 2 

 

第四届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候选对象推荐报告 

 

 

根据学校关于推荐第四届浙江省“最美教师”的通知，经民

主推荐、集体研究，推荐         同志为第四届浙江省“最美

教师”候选对象。 

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  日 

 

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